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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770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文化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明定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媒體

等相關事項，然現行法規並未明定基金財源，為使基金籌措

有所依據，並健全基金運作，爰提案修正「文化基本法第二

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文化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即明定文化部設置文化發展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

共媒體等相關事項，而為使基金籌措有所依據，應於法規中明定基金財源。 

二、為減少政府財務負擔，應積極拓展自有財源以增加基金收入。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張其祿 邱臣遠 吳欣盈 

陳琬惠 賴香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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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

文化預算，保障專款專用，

合理分配及運用文化資源，

持續充實文化發展所需預算

。 

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

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

媒體等相關事項。 

前項基金來源如下： 

一、政府頻譜拍賣標金費用

。 

二、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用。 

三、公有建築物及重大公共

工程公共藝術設置經費收

入。 

四、政府編列預算。 

五、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六、國內外公私機構、團體

或個人之捐贈。 

七、罰金及行政罰鍰收入。 

八、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應寬列

文化預算，保障專款專用，

合理分配及運用文化資源，

持續充實文化發展所需預算

。 

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

基金，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

媒體等相關事項。 

一、為明確規範文化發展基金

財源，予以增列第三項。 

二、無線通信技術之進步無疑

能帶動各產業的發展，將政

府頻譜拍賣標金費用及無線

電頻率使用費用挹注於文化

發展基金有助於加速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的進程，而無線

電頻率使用費包括：行動通

信頻率使用費、專用無線電

信頻率使用費、固定通信頻

率使用費、衛星通信頻率使

用費、廣播電視頻率使用費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頻率使

用費，爰增列第三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 

三、有鑑於現行「文化藝術獎

助及促進條例第十五條」之

規定，公有建築物及重大公

共工程之興辦機關（構）應

辦理公共藝術，營造美學環

境，其辦理經費不得少於該

建築物及公共工程造價百分

之一。若因特殊事由，經審

議會審核同意免辦理公共藝

術，或其辦理經費未達百分

之一者，其辦理或剩餘經費

應納入各級主管機關成立之

相關基金或專戶，統籌辦理

文化藝術事務，爰增列第三

項第三款。 

四、參酌「文化藝術獎助及促

進條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爰增列第三項第四款至第

六款以及第八款。 

五、有鑑於文化發展基金係發

展及維護我國文化之重要來

源，實有透過多元收入確保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523 

其財源穩定之必要，爰參考

各項基金之收入來源，均有

明列相關罰金或罰鍰收入。

查，文化部主管法規，例如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

資產保存法等，均有訂定相

關罰金或罰鍰，確有相關收

入來源，爰增列第三項第七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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